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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研習目的  

為提升說故事人員之敘事能力、原住民文化內涵、照顧服務知能課程，以利

應用於說故事場域，增加活動趣味及互動性，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開

辦「說故事陪伴增能研習課程」，加強、培育原住民文化傳播人才說故事、

文化應用、現場互動及教案製作的能力。 

貳、 招生對象 

一、 Picul 泰山森林書屋說故事人員。 

二、 本市部落大學講師。 

三、 本市語推人員。 

四、 本市族語老師。 

五、 設籍或居住或任職於烏來區之族人、教師、說故事人員。 

參、 招生人數  

60 名學員。  

肆、 培訓時間 

一、 113 年 5 月 17 日（五）09:30-18:00。 

二、 113 年 5 月 18 日（六）09:30-16:00。 

三、 113 年 5 月 24 日（五）08:30-17:00。 

伍、 培訓地點 

一、 新北市政府│4 樓 403 會議室、5 樓 507 會議室（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

段 161 號 4 樓、5 樓）。 

二、 新北市立圖書館│9 樓會議室（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9 樓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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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課程規劃 

規劃 3 大主題，共計 16 小時課程： 

序 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講師 時數 

1.  
兒童及青少年照顧

服務知能課程 

親職教育課程 高元杰 

（泰雅族） 
8 

兒童及青少年與關係與互動 

2.  原住民族文化學習 原民文化與地方創生 
亞榮隆·撒可努 

（排灣族） 
2 

3.  故事演說與戲劇 用繪本帶領有趣的故事活動 
粘忘凡 

（漢人） 
6 

總計 16 小時 

柒、 課程表 

日期 時間 主題/講師 地點 

5/17(五) 

09:30-09:50 報到/教材領取 

新北市政府 

403 會議室 

09:50-10:00 始業式 

10:00-12:00 
親職教育課程 1 

講師：高元杰老師 

12:00-13:30 午餐/休息 

13:30-15:30 
親職教育課程 2 

講師：高元杰老師 

15:30-15:40 休息/滿意度調查 

15:40-17:40 
原民文化與地方創生 

講師：亞榮隆·撒可努老師 

17:40-18:00 滿意度調查/大合照 

5/18(六) 
09:30-10:00 報到/教材領取 新北市政府 

507 會議室 10:00-12:00 兒童及青少年與關係與互動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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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時間 主題/講師 地點 

講師：高元杰老師 

12:00-13:30 午餐/休息 

13:30-15:30 
兒童及青少年與關係與互動 2 

講師：高元杰老師 

15:30-16:00 滿意度調查/大合照 

5/24(五) 

08:30-09:00 報到/教材領取 

新北市立圖書館 

9 樓會議室 

09:00-12:00 
用繪本帶領有趣的故事活動 1 

講師：粘忘凡老師 

12:00-13:30 午餐/休息 

13:30-16:30 
用繪本帶領有趣的故事活動 2 

講師：粘忘凡老師 

16:30-17:00 滿意度調查/大合照/結業式 

捌、 報名方式  

一律採網路報名，報名連結如下：https://forms.gle/TDSodcMKvbax65J7A 

玖、 報名日期  

即日起至 3/31(日)17:00 止 。 

壹拾、 錄取公告  

一、 錄取公告：正取名單將於 4/3(三)於粉絲專頁公告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正

取學員，學員需於 4/12(五)前回復確認，視為錄取成功，逾時回復者，視

同放棄。 

二、 候補通知：正取名單公告後，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培訓者，將依序遞

補符合資格之學員至額滿為止，候補學員後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，學員

需於約定時間回復確認，視為錄取成功，逾時回復者，視同放棄。  

https://forms.gle/TDSodcMKvbax65J7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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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壹、 結業證書  

一、 完成 16 小時課程之學員，將於課程結束後寄發研習證書。  

二、 未完成 16 小時課程之學員，則不發給研習證書。 

壹拾貳、 注意事項  

一、 本次研習課程之正、備取學員均需於錄取公告後，需於規定時間內回復，

逾期視同放棄資格。 

二、 學員經錄取並同意參加本次研習者，不得委由他人代替參加培訓。 

三、 培訓期間僅以報名且經錄取之學員為對象，請勿攜伴參加。若有攜伴者，

經勸告仍未改善，將取消培訓資格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 

五、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規定及相關會議

決議辦理。 

壹拾參、 聯絡窗口承辦單位： 

picul 泰山森林書屋  

專管人員：林小姐，0978-587-077、(02)2783-9793(八栗辦公室電話) 

服務信箱：ak12120955＠gmail.com 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9:30-16:30 


